
哈尔滨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 号——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通过对哈尔滨工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并询问相关

人员后，现对公司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 2025 年度的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作如下专

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一、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新增违规担保事项。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尚未完全解决的为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 

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本金余额总计 21.14 亿

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本金余额为 2.75 亿元，对公司原子公司汉柏科技

有限公司担保本金余额为 3.58 亿元，对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和原控股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的违规担保本金余额为 14.81

亿元。 

三、根据《重整计划》，债权人出具《暂缓领受函》，暂不领受的债权由公司

管理人予以预留，前述预留行为不视为对标的债权的清偿。报告期内，无债权人

选择领受《重整计划》预留的偿债资源。 

2025 年度，公司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对

外担保事项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独立董事：李伟  张冬  宋金友 

2026 年 4 月 23 日 

 

 

 


